关于开展2010年“展特长 推新人”

系列比赛的通知
各团总支、学生会：

为发现人才，培养人才，提高同学们的综合素质，丰富校园文化生活，校团委、学生会决定面向2010级新生开展“展特长，推新人”系列比赛。具体活动内容如下：
一、参赛对象
我校2010级全日制在校生

二、比赛内容及形式

（一）艺术表演
比赛分声乐（戏曲）、器乐、舞蹈、曲艺、主持人五大类，所有类别以个人表演为主。
1、声乐（戏曲）：唱法不限，伴奏自备。

2、器乐：表演形式不限，乐器自备。

3、舞蹈：舞种不限，表演形式（可以个人或团队参赛，团队人数不超过8人），伴奏音乐自备。

4、曲艺：相声、小品、杂技等，道具自备。
5、主持人：准备约2分钟晚会主持台词，形式不限。

（二）艺术作品
比赛分书法、篆刻、绘画、平面设计、摄影、招贴画六大类，上报完成作品。
1、书法、篆刻：尺寸不超过四尺宣纸。

2、绘画、平面设计：绘画包括国画、油画、版画、水彩/水粉画（丙烯画），尺寸均不超过对开。

3、摄影：独照，尺寸为14吋。
4、招贴画：报送电子稿，每件作品报送PSD、JPG格式各一份。
书法、篆刻、绘画、平面设计、摄影作品无需装裱，作者姓名、学院、专业班级、联系方式信息请标注在作品背面。招贴画每件作品为单独文件夹，内附含作者信息的TXT或DOC格式文本文件。
三、比赛程序
（一）艺术表演

1、初赛（10月8日至10月20日）
由各学院团总支组织，10月20日前将《青岛农业大学2010年“展特长、推新人”系列比赛报名表》（见附件）报校团委办公室。每学院每类限报2-3件作品。
2、复赛（10月23日至10月24日）

由团委、学生会组织，表演时间不超过2分钟。
3、决赛（10月30日至10月31日）
由团委、学生会组织，声乐（戏曲）、器乐、舞蹈、曲艺表演完整作品（或唱段），主持人除2分钟的主持表演外，增加1分钟的才艺展示环节。
复赛、决赛具体时间、地点以及进入决赛和最终获奖名单请关注校团委网站“通知公告”栏的最新通知。

（二）艺术作品
由艺术与传媒学院团总支具体组织作品的征集和评审，各学院将收集上来的作品择优于10月23日前报艺术与传媒学院团总支，每学院各类作品总数不超过10件。

四、表彰
各项比赛分设一、二、三等奖和优秀奖，比赛结束后由校团委公布表彰并颁发荣誉证书。 
五、有关要求：

（一）高度重视，认真组织。“展特长，推新人”大赛是发现人才，培养人才的重要渠道，也是提高全体同学的综合素质的重要手段，要求各学院团总支、学生会高度重视、认真组织，切实做好有特长同学的报名、参赛工作。

（二）广泛动员，严格把关。各学院团总支认真做好参赛作品的遴选工作，保证参赛作品质量，避免良莠不齐的现象发生。

（三）要按时上报。各学院要严格按照通知要求时间，在规定时间之前做好本单位参赛选手的评选工作，按时上报报名表。
附件：青岛农业大学2010年“展特长，推新人”系列比赛报名表

共青团青岛农业大学委员会

2010年10月8日

附件：

青岛农业大学2010年

“展特长，推新人”系列比赛报名表

艺术表演□  艺术作品□             单位：
	序号
	作品类别
	作品名称
	演员（作者）姓名
	专业班级
	联系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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